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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測驗與統計》 
試題評析 
今年的考題雖然沒有具體的統計計算結果，但是一如預期，教育統計學考的是迴歸分析與變異數分析，這兩種

統計方法都是班內同學所熟悉的。特別是第一題迴歸係數與相關係數之間的公式推導關係，以及第二題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在講義中都提供了足夠練習，並充份講解。而第三題的試題分析與第四題的解釋名詞，應也難不

倒本班同學。倒是第二題的作答，題目並未要求真正算出最後數值，而是在表格中以符號呈現，是較特別的考

法，足見觀念的了解比計算的熟練更加重要！ 
因此，要在今年超低錄取率的本類組高分上榜，相信在其他科目不失常的情況下，以本科目的難易度，起碼要

有85分以上的表現，才較有機會。 
 

一、請回答下列有關直線迴歸的問題： 

(一)在簡單直線迴歸中，一旦標準化後，請問其常數是否存在？請說明之。（5分） 

(二)在簡單直線迴歸中，若標準化迴歸係數為β，原始迴歸係數為b，而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相

關係數為r，請問以上三係數或兩係數間有關係存在嗎？請說明之。其中 xS 為X變項的標準
差， yS 為Y變項的標準差。（5分） 

(三)承上題(二)，請說明該如何了解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解釋力。（5分） 

答： 

(一)在簡單直線迴歸中，標準化後，原本的迴歸係數將由 1b 變成 β ，而迴歸常數將不復存在，因為常數的標準

化使用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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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常數等於0。 
(二)1. 當標準化迴歸係數為β ，原始迴歸係數為 1b ，兩者之間的關係式須利用兩個變項的標準差，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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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又因為原始迴歸係數 1b 的計算式為「離均差交乘積和」除以「X變項的離均差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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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式二)代入(式一)，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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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標準化迴歸係數β ，等於原始迴歸係數 1b 乘以兩個變項之標準差的比值，而最終將因算式中 
        的約分，得到相關係數。 
(三)欲瞭解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解釋力，可以由兩個變項的相關係數著手。因為積差相關係數的值域界於-1
與1，愈接近正一與負一的相關係數值，表示兩個變項的相關強度愈高。以簡單直線迴歸分析而言，將有

正有負的相關係數取平方，可得決定係數
2r 或 2R ，其表示效標變項的總變異中，可以利用預測變項的數

值與迴歸模式加以解釋的百分比。其值愈高，預測變項對效標變項的解釋力也就愈高。 

 
【參考書目】 

傅立葉老師，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一回第八章P.44-46及上課筆記。 
 
二、實驗一：某研究者想了解三種教學方法對國中生數學科成績的影響，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將學生

分派到教師中心、學生中心、團體教學等三組教學情境。每組5人共15人。這些國中生參加一年

後，數學科成績如表1所示： 

表1：實驗一 

教學方法 

教師中心 學生中心 團體教學 

4.00 5.00 9.00 
3.00 7.00 8.00 
5.00 4.00 9.00 
7.00 6.00 6.00 
6.00 5.00 8.00 
實驗二：與實驗一非常相似，唯其在學生分派上有所不同。 

某研究者想了解三種教學方法對國中生數學科成績的影響，此實驗為節省人力，故只用五名學

生，而每位學生必須經歷三種教學方法（教師中心、學生中心、團體教學）。這些國中生參加

一年後，數學科成績如表2所示： 

表2：實驗二 

 教學方法 

學生 教師中心 學生中心 團體教學 

A 4.00 5.00 9.00 
B 3.00 7.00 8.00 
C 5.00 4.00 9.00 
D 7.00 6.00 6.00 
E 6.00 5.00 8.00 
問題： 

(一)請問實驗一與實驗二各為何種實驗設計？（5分） 

(二)分別羅列實驗一與實驗二的研究假設。（5分） 

(三)請分別羅列實驗一與實驗二的變異數摘要表。請寫出變異來源、自由度，並以代號方式表

示各離均差平方和，以此計算均方和Ｆ值。（20分） 



【台北】台北市開封街一段 2號 8樓‧(02)2331-8268 

【台中】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231-3 號 1 樓‧04-22298699 

【高雄】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308 號 8 樓‧07-235-8996 

高上高普特考 

www.get.com.tw/goldensun 
【另有淡水‧三峽‧中壢‧逢甲‧東海‧中技‧台南】 

 

 

 99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3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Ｆ 

 

 

    

 

(四)請問實驗一和實驗二何者較容易得到Ｆ值的顯著，或是兩者並無差異，為什麼？（5分） 

答： 
(一) 實驗一以隨機分派方式將15名學生分至三種不同的教學情境，由於每一種教學情境中的學生只接受該種教 
學情境，這樣的互為獨立情境，屬於獨立樣本設計，或稱受試者間設計；至於實驗二，因為在節省人力的

考量下，5名學生前後分別經歷三種教學方法，並在一年後，每人得出三個數學科成績，所以其實驗設計

屬於重複測度(repeated  measures)的相依樣本設計，又稱受試者內設計。 
(二)實驗一的研究假設為： 

1.常態母體：樣本取自常態化的母群體； 
2.變異數同質性：每一個常態樣本具有相同的離散程度； 
3.變異來源可加性：各種變異來源的變異量需互相獨立，且可以進行累積和加減。 
 
實驗二的研究假設，除了上述的常態母體與變異來源可加性的兩個假設外，因學生參與三種實驗情境的時

間歷程，受試者流失與受試者偏見態度的控制，皆為足以影響結論所需特別注意者。 
(三)實驗一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如下：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組間變異 MSb.treatment 2 MSb.treatment/2

組內變異 MSw.treatment 12 MSw.treatment/12

總和 MStotal 14  

 
6 MSb.treatment/ MSw.treatment 

 
實驗二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如下：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 

受試者間變異 MSb.subject 4 MSb.subject/4 

受試者內變異 MSw.subject 10 MSw.subject/10 

處理間變異 MSb.treatment 2 MSb.treatment/2 

誤差變異 MSerror 8 MSerror/8 

總和 MStotal 14  

2 MSb.subject/ MSerror 

8 MSw.subject/10 MSerror 

4 MSb.treatment/ MSerror 

 
(四)以相同的資料(數學科成績)來說，實驗二較易得到顯著的F值，因為重複測度的實驗結果，可以排除受試者

間的差異，其可能是對於數學科原本就存在的能力差異或是喜好與否，而將能夠有效釐清介於不同教學情

境下，受試學生真正可以在數學科的學習上，所呈現最高的學習效果。 
 
【參考書目】 

傅立葉老師，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二回第十三章P.38-39及上課筆記。 
 

三、請將下列各小題，就選目性質、鑑別指數及難度指數說明試題分析，並決定每一小題是否應修

正、刪除或採用？（每小題5分，共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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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   目 
組別 

A* B C D 未答 

鑑別 

指數 

難度 

指數 

高分組 16 0 0 4 0 
低分組 12 0 6 2 0 

0.10 0.65 

*為正確答案 

(二) 

選   目 
組別 

A B C* D 未答 

鑑別 

指數 

難度 

指數 

高分組 7 0 10 3 0 
低分組 4 7 7 2 0 

0.29 0.5 

*為正確答案 

(三) 

選   目 
組別 

A B* C D 未答 

鑑別 

指數 

難度 

指數 

高分組 4 6 5 5 0 
低分組 5 5 4 6 0 

0.07 0.35 

*為正確答案 

(四) 

選   目 
組別 

A B* C D 未答 

鑑別 

指數 

難度 

指數 

高分組 0 10 10 0 0 
低分組 4 6 6 4 0 

0.35 0.4 

*為正確答案 

答： 
以下分別針對各題，進行難度、鑑別度指數的計算分析，並且進行選目分析； 
(一) 第一題的難度屬於中間偏易，但是0.1的鑑別度偏低，因而鑑別受試者的能力不足。選目分析上，相對於 
選項C，B選項的誘答力不足，因此無人選擇其為正確答案；而選項D因高分組選擇的人數高於低分組，施 
測者或測驗編製者應修改其文字。 

(二)第二題的難易適中，而0.29的鑑別度屬於可以接受的水準，其足以鑑別受試者能力高低。選目分析上，因

為選擇選項A與D作為正確答案的高分組人數多於低分組，施測者或測驗編製者應修改其文字，以提高其選

目品質。 
(三)第三題的難度稍高，因而影響其鑑別度，而低的鑑別度可以由高低分組之受試者平均在四個選項「猜答」

獲得證據，所以此題並無鑑別受試者能力高低的能力。選目分析上，錯誤的A、C、D選目應進行必要的文

字修改，甚至直接抽換，以提高其選目品質。 
(四)第四題0.4的難度接近適中，因而有0.35不錯的鑑別度。選目分析上，也只有選目C因高分組選答的人數高

於低分組，違反誘答項的假設，因而需要進行修改。 
 
【參考書目】 

傅立葉老師，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三回第十八章P.26-27及觀念練習題20與模擬試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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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解釋下列有關的測驗名詞：（每小題6分，共30分） 

(一)反應心向（response set） 
(二)構念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三)決策效度（validity of decisions） 
(四)測量標準誤（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 
(五)量尺分數的等化（equating） 

答： 
(一)反應心向是指受試者有意或無意地變更其在測驗上的反應，而塑造出他內心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但此形象

並不代表真正的自己。反應心向的特徵為，其通常與測驗內容有關，受試者可從測驗內容判斷應如何變更

其反應，也常會受到社會期望或受試者之特殊目的影響。其類型有：猶豫型、隨機反應型、默從型與社會

期許型。 
(二)構念通常指的是心理特質，其為潛藏在人內在深處的特質，也是一個人外在行為表現的重要原因。構念效

度指一測驗能夠正確測量到理論上的構念或特質的程度，又稱建構效度。通常在測量前所未有的、或是以

前測的不是很好的事物時，特別注重。因此，在各種測驗中，又以人格測驗的編製特別重視。求得構念效

度的方法有：內部一致性分析、多項特質與多項方法分析、因素分析等。 
(三)測驗能夠正確測量目標特質或能力的程度，施測者能夠據以進行教學方法或教材的相關決策，因此，決策

效度可以是一個測驗的效標關聯效度的體現。 
(四)通常一位受試者的真正分數為未知，頂多只能以多次測驗結果、實得分數的平均數作為其估計值。而在多

次測量後，每次實得分數與真正分數之差值(測量誤差)的分配的標準誤，也就是在一個團體的測驗分數

中，全體誤差分數的標準差估計值，稱為測量標準誤(SEmeas)。其值不僅對於測驗信度的計算相當重要，

也常用於進行個別受試者真正分數之信賴區間估計。 
(五)量尺分數的等化，所指為不同量尺分數之間，原本缺乏可以互相比較的基礎，等化後的量尺分數才有具備

客觀相對比較的能力。以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為例，基本學力測驗每年舉辦兩次，考生可從這兩次測驗中擇

優參加登記分發入學，因此必須有一個共同的參照標準，使兩次測驗分數可以互相比較。目前的做法是利

用每年參加第一次各科測驗的考生分數為常模，來建立各科答對題數與量尺分數的對照表。同年第二次測

驗各科並不再重新計算量尺，而是透過測驗等化的機制，將第二次測驗各科的答對題數對應到依據第一次

測驗結果所建立的參照標準上。兩次基本學力題本的難度雖然有些微差異，但是透過共同的參照標準，兩

次測驗的分數是可以互相比較的。 
 
【參考書目】 

傅立葉老師，教育測驗與統計講義，第三回各章及上課講義。 

 


